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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村区人民政府

关于承接落实省、市政府取消、下放和调整

行政审批事项工作的通知
周政字〔2016〕3 号

各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区政府各部门，有

关单位：

按照市政府《关于落实省第一批削减行政审批事项等工作的

通知》（淄政字〔2015〕108 号）和《关于取消、下放和调整一

批行政审批事项的通知》（淄政字〔2015〕119 号）要求，我区

承接市政府下放管理层级的行政审批事项 4 项，调整为政府内部

审批 1 项，被授权实施的行政审批事项 1 项，冻结区级行政审批

事项 2 项，另外将 6 项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改为或明确为后置

审批。现将相关目录予以公布。

各有关部门单位要认真做好行政审批事项的衔接落实，制定

具体承接实施方案，下放的审批事项要全部进驻区政务服务中心

服务大厅集中办理，制定管理制度，规范审批程序，压缩办结时

限，精简审批材料，逐项编制业务手册和服务指南，大力推进网

上审批，进一步提高行政审批效率。对冻结的行政审批事项要加

强事中事后监管，建立后续监管制度，完善监管体系，规范市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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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体行为。调整为政府内部审批的事项作为公共服务事项，继续

保留在区政务服务中心服务大厅办理。有关部门单位的承接落实

情况请于 2016 年 1 月 31 日前报区编办（联系人：李清熙、张红，

联系电话：6195232）。

附件：1．承接市政府下放管理层级的行政审批事项目录

      2．冻结和调整的区级行政审批事项目录

      3．改为后置审批的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目录

周村区人民政府

2016 年 1 月 2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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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承接市政府下放管理层级的行政审批事项目录

序
号

事项名称 原实施机关
市政府
处理决定

承接机关 备注

1
热电站：燃煤背压

热电项目核准
省经信委

下放至县（区）

人民政府经济和

信息化部门

区经信局

属于“企业固定资产

投资项目核准”的子

项“权限内企业技术

改造投资项目核准”
的审批内容。

2

文物保护建设控

制地带修建建筑

物或构筑物设计

方案审核

市文新局

下放至县（区）

人民政府文物主

管部门

区文化新

闻出版局

属于“文物保护许可”
的子项。

3
餐饮服务许可证

核发、变更、延续、

注销

市食品药品

监管局

下放至县（区）

人民政府食品药

品监管主管部门

区食品药

品监管局

属于“食品经营许可”
的子项。

4
公章刻制业许可

证核发
市公安局

下放至县（区）

人民政府公安主

管部门

区公安分局

属于“旅馆业、公章

刻制业、典当业等特

种行业许可”的审批

内容。

5 商品房预售许可 市房管局

授权淄川、博山、

周村、临淄 4 区

人民政府房产管

理主管部门核发

区房管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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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冻结和调整的区级行政审批事项目录

序

号
事项名称 实施机关 处理决定 备注

1 燃气设施改动审批 区住建局 冻结

2 焰火燃放活动许可 区公安分局 冻结

3
权限内政府投资项目审批（含

初步设计概算审批）
区发改局 调整为政府内部审批

属于非行政许

可审批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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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改为后置审批的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目录

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机关 处理决定 备注

1
旅馆业、公章刻制业、

典当业等特种行业许可
区公安分局 改为后置审批

2 燃气经营许可 区住建局 改为后置审批

3 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证核发 区交通运输局 改为后置审批

属于“运输经营许可”的子项

“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证、车辆

运营证、驾驶员客运资格证

核发”的审批内容。

4 道路客运经营许可证 区交通运输局 改为后置审批 属于“运输经营许可”的子项。

5 道路货运经营许可证核发 区交通运输局 改为后置审批 属于“运输经营许可”的子项。

6
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

许可
区教体局 改为后置审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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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抄送：区委各部门，区人大办，区政协办，区人武部，区法院，

        区检察院，各人民团体。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1 月 25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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